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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控股股东沈阳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沈煤

集团”）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与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（简称“辽能产控集团”）签署《沈阳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与

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（简称“协

议”），辽能产控集团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收购沈煤集团持有

的本公司 3.18 亿股股份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辽能产控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31.41%的股份，

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进而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。根据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修订）第六十二条的相关规定，辽能产控集团

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股份。 

2020 年 4 月 1 日，辽宁省国资委下发《关于沈阳煤业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协议转让所持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

部分股份的批复》（辽国资产权[2020] 33 号），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事项。 

2020 年 4 月 10 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《经营者集中反

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》（反垄断审查决定[2020]141 号），

决定对本次收购不实施进一步审查，可以实施集中。（上述内容详见



公司 2020-011、014、017 号公告。） 

2020 年 4 月 29 日，沈煤集团持有的 3.18 亿股红阳能源股份已过

户登记至辽能产控集团账户。 

本次股权过户完成后，辽能产控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24.05%

的股份，通过辽宁能源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能源投资”）

持有 7.35%的股份，合计持有 31.41%的股份，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

东。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辽宁省国资委。   

股权变更后红阳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

1 沈阳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205,665,944 15.56% 

2 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5,229,797 31.41% 

 其中：直接持有 318,000,000 24.05% 

 辽宁能源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97,229,797 7.35% 

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8,648,593 10.49% 

4 其他 562,473,060 42.54% 

合计  1,322,017,394 100% 

注：本文中任何表格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，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6 日 


